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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为首次编制，其内容符合国际海事组织((IMO) K 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

1983年修正案》，《救生设备试验》海大A689(17)决议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检验局《海船法定检验

技术规则》(1992年)的要求。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船舶胭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救生设备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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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requirement of launching appliances

                for free-fall lifeboat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自由降落救生艇降放装置(以下简称自由降放装置)的有关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及标志等。

    本标准适用于安装在船舶舰部或海上平台舷侧使用斜面滑道降放自由降落救生艇(以下简称救生

艇)的自由降放装置。

弓1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

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4445-94 救生艇纹车

    GB 13406-92 吊艇架装置技术条件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安全Z作负载 safe working load
      此负载为各种工况下置于自由降放装置降落滑道或吊艇吊钩上所允许的最大救生艇重。或等于所

    配置救生艇的满载艇重，即配足规定属具的救生艇重+全部额定乘员重(每人按75kg计)。

3.2最大回收负载 max. recovery load
      回收艇时救生艇作用在自由降放装置吊钩上的最大负载，此负载应大于或等于回收艇时所允许的

      最大艇重，即配足规定属具的救生艇重+回收过程中艇内操作人员重(通常为4人).

3.3最轻降放负载 min, launching load
      降放艇时救生艇作用在自由降放装置降落滑道或吊钩上的最轻负载。此负载应小于或等于所配置

    救生艇的轻载艇重，即配足规定属具的救生艇重。

3.4 绞车工作负载 working load of winch
      绞车卷筒最外层钢丝绳出绳端所允许承受的最大负载，此负载应根据绞车各种工况计算后按其最

      大值选取。

3.5 绞车起升负载 hoisting load of winch
      自由降放装W.回收最大回收负载时，纹车卷筒最外层钢丝绳出绳端所承受的负载。

3.6绞车降放负载 layttching load of winch
      自由降放装置用吊臂有控制降放安全工作负载时，绞车卷筒最外层钢丝绳出绳端所承受的负载。

3.7 自由降落核准高度 free-fall certificated height

国家技术监督局1996一04一25批准 1997一01一01实施



Gs/T 16303一 1996

救生艇被核准作自由降落的最大高度。此高度指救生艇处于待降落位置时，自静水水面至艇的最

低点的距离。

降落滑道角度 launching ramp angle
救生艇在降落位置时，救生艇滑轨与水平所形成的角度。

降落滑道长度 launching ramp length
救生艇在待降落位置时，救生艇艇娓至降落滑道低端的距离。

38

划

技术要求

4.1 性能

4.1.1 自由降落降放(以下简称自由降放)艇

4.1.1.1 自由降放装置应配备供救生艇存放和自由降放艇用的滑道，此滑道能确保母船纵倾lo*和向

任何一舷横倾20。的状态下，仅依靠重力，将所配置的满载艇(安全工作负载)或轻载艇(最轻降放负

载)，从存放处安全地自由降放到水中并有效地清离母船。

4. 1. 1.2 配备在要求最终横倾角超过200的油船、化学品液货船和气体运输船上的自由降放装置，应

能在船舶处于小于或等于其所允许的最终横倾角的状态下，仅靠重力，将所配置的满载艇或轻载艇，从

存放处安全地自由降放到水中并有效地清离母船。

4.1.2 回收艇

    自由降放装置应具备回收救生艇的能力，在母船向任何一舷横倾50和纵倾2-的状态下，利用动力，

将载有操纵人员的救生艇(最大回收负载)，以不小于。. 05m/s的速度回收到存放处.

4.1.3 有控制降放艇

    自由降放装置还应具备辅助的有控制的降放艇能力，即可利用吊臂，通过吊艇索，在母船向任何一

舷横倾50和纵倾2-的状态下，从救生艇存放处有控制地将所配置的满载艇(安全工作负载)或轻载艇

(最轻放艇负载)安全降落水中。

4.1.4 自由漂浮放艇

    自由降放装置应具备使存放在滑道上的救生艇随母船下沉后，能自动脱离母船，自由漂浮至水面的

能力。

4.1.5 存放艇

    存放在滑道上的称生艇既应被可靠地系住，但又始终处在使用准备状态，要求在2名乘员操作下，
从弃船命令发出后5min完成救生艇的登乘和降落准备工作。

4.2 结构

4.2.， 降落滑道

4.2.1.1 为布置成使救生艇内的乘员在降落过程中不致感受到过度的力，即乘员所感受的力不超过所

ff弹生艇的允许加速力。
4.2.1.2 应具有足够的降落滑道角度和降落滑道长度以保证救生艇能有效地清离母船。

4.2.1.3 降落滑道的布置应使救生艇处于待降落位置且母船处于最轻航海吃水状态时，自水面至艇的

最低点距离不超过所配置救生艇的自由降落核准高度。

4.2.1.4 降落滑道上应设有能防止艇过早地被释放的阻挡装置。

4.2.2 吊臂

4-2-2. 1 使用吊臂回收救生艇时，应确保无载状态下吊臂能顺利倒出舷外，并使空钩降落(允许利用动

力)。

4.2.2.2 在母船馗倾20状态下，吊臂转至满舷外后，仍应有足够的外伸距，以防回收艇时损坏救生艇。

4.2.2.3 吊臂回收至原始位置时，应有限位装置保护，及时切断动力，防止吊臂和吊艇索过载。

4.2.3 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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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1 绞车制动器或锁定装置应能将有控制降放中的满载救生艇停住并系留在该处，若采用的手控

制动器，应是常闭的，有人操作时，制动器才能松闸。

4.2-3-2 吊艇索应均匀地绕在卷筒上，最多不超过3层，且外层钢丝绳不得超过卷筒全长的2/3，若设
计成两个分开的卷筒，则必须保证两个卷简的钢丝绳同步升降。

4.2-3.3 卷简标准直径不小于钢丝绳直径的16倍，当钢丝绳全部均匀地绕上卷筒，卷简的凸缘高度应

高出钢丝绳最外层1.5倍钢丝绳直径。

4-2-3.4 纹车若设有手动装置，应同时配备连锁装置，保证救生艇有控制降放或动力起升时，手动装置

手柄或手轮不会随着旋转。

4.2-4 悬挂零部件

4.24.1 自由降放装置用吊艇索回收或降放艇时，可选用吊艇链、卸扣、吊钩等和救生艇相连。

4.2.4.2 吊艇索的长度应能满足母船处于最轻载航行状态和不利于纵倾情况下，将艇从存放位置降落

至水面，并在卷筒上至少保留3圈。

4.2.5 释放钩

4.2-5.1 自由降放装置与滑道上待降放的救生艇用一个释放钩相连。此释放钩也可装在救生艇上.
4.2-5.2 释放钩应动作灵活，工作可靠，不论满载艇或轻载艇均能顺利释放，为验证释放钩工作的可靠

性，自由降放装置还应具备不降放艇的条件下试验释放钩的能力。

4.2.6 系艇装置

4.2-6-1 自由降放装置应配备可靠的系艇装置，防止存放在滑道上的救生艇在风浪颠波下移位或意外

降落，系艇装置应做到不妨害艇的自由降落或在降放前快速松脱。

4.26.2 系艇装置应连有能使救生艇在水下释放的静水压力释放器，以确保在水深不超过4m处在滑

道上的艇能自动脱离母船。

4.3 强度

    对应于零部件设计计算中的最大工作负载和材料的极限强度取的最小安全系数应符合表1规定。
                                                表 1

零部件名称 最小安全系数

装置结构件 4.5

吊艇索、吊艇链、滑车、横担、吊钩等悬挂零部件 6.0

释放钩 6.0

纹车零部件 4.5

4.4 材料

4.4.， 降落滑道为型钢或钢板组焊而成的钢架，其上配置足够数量的不产生火花材料制成的滚子。

4.4.2 吊臂与其相关零件的材料应符合GB 13406-92中4.2.10条规定。
4.4-3 组成受力结构件的钢板与型钢的最小厚度不小于6mm,

4-4-4 吊艇链、吊钩等悬挂零部件和组成释放钩的各零件应采用塑性良好的优质结构钢制成，具有足

够的强度与耐冲击能力，表面镀锌，不采用铸钢件。

4.4.5 吊艇索应选用防旋转和耐腐蚀柔韧的钢丝绳。

4.5 操纵

4.5.1 自由降放艇的起动应设置在艇内，由一个操纵人员完成至少两个独立的动作，通过触发机构打

开释放钩，使艇沿滑道降落。

45.2 用吊臂与吊艇索回收艇或有控制放艇，可布置由一个人在绞车平台或艇外某一位置进行操纵，

操纵时操纵人员应始终能观察到救生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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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登艇

    自由降放装置应设有运用方便的登艇平台与梯子，确保登艇指令发出后，全体乘员在3min内便能

登艇完毕，也应方便乘员迅速离艇.

4-7 其他

4.7.1 自由降放装置应在结冰情况下，在可行范围保持有效。

4-7.2 自由降放装置的构造.应仅需最少的日常维护量，所有需要船员进行定期维护的部件，应使之容

易接近与容易维护。

4.7.3 自由降放装置的制造工艺要求应符合GB 13406-92中4. 3条规定(并注意底漆与母船用漆配

套)。

4-7.4 每一自由降放装置侧均应配备一操作示意牌，以简明的图形和文字表示降放艇操作的全过程。

5 试验方法

    自由降放装钱进行装置试验前应分别对绞车、悬挂零部件与释放钩进行试验。

5.1 绞车试验

    试验项目及方法按表2,

                                                  表 2

序号 试验项 目 试 验 负 载 试 验 方 法 位 验 结 果

1 空载试验 0 正反转 l0min
工作平毯、易于操纵，温升、噪

声、联锁、油密封无异常

2 起升试验 绞车起升负载
将试验负载起升至10.高度，试

脸重复 2次

制动器动作正确，测量起升速度

和输入功率

3 降落试验 纹车降放负载
将试验负载挂在 lom高度上，然

后打开制动器使其降落

试验负载下 1-2.后测降落速

度.停车时制动器动作正确

4 动 龄 it盼 1.1倍绞车降放负载

将试验负载降落，待其达到最大

降落速度并至少通过 3m距离，

突然制动，试验重复2次

制动器情况正常.制动后负载滑

落不得超过lm

5 峥载试验 15倍绞车降放负载

在卷筒的最外层钢绳上挂上试

验负载，并使其降落至少为卷筒

一整转，然后刹车

能刹住负载，无任何损坏迹象

注:采用锁定装置的绞车各项试验中应对锁定装置的可靠性进行检查.

5.2 悬挂零部件试验

    吊艇链、吊钩等悬挂零部件试验项目及方法见表3,

                                                表 3

序 号 试验项 目 试验负载 试验方法 检 验 结 果

l 型式拉力试验 6倍安全工作负载 受力待续5min 不允许有任何影响使用性能的变形与损伤

2 出厂拉力试验 2.2倍安全工作负载 受力持续5min 不允许有任何彩响使用性能的变形与损伤

5.3 释放钩试验

    试验项目及方法按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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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序号 试验项 目 试 验 负 载 试验方法 检 验 结 果

1 型式拉力试脸 6倍安全工作负载沿滑道方向的分力 受力持续5min不允许有任何影响使用性能的变形与损伤

厅 出厂动作试验 2倍安全工作负载沿滑道方向的分力 操作 2次 能有效操作

5.4 装置试验

    试验应在试验水池和能模拟船舶状态的平台上进行，试验负载应为一艇底外形尺寸与重心和所配

置的救生艇相同的模拟艇，试验项目及方法按表5,

                                              表 5

序创 试验项目 !试验负载}模拟母船状态} 试 验 方 法 4 检 验 结 果 }

自由降放轻载

艇试验

最轻降放负

载

脂倾lo*

横倾 20,

打开释放钩，使艇沿滑道滑下，自

由降落水中
降放顺利 ，无故障

自由降放满载

艇试验

安全工作负

载

纵倾 100

横倾 200

打开释放钩，使艇沿滑道滑下。自

由降落水中
动作灵活，零部件无损伤

自由降放艇动

载试验

1.1倍安全

工作负载

纵倾 100

横倾 200

打开释放钩，使艇沿滑道滑下.自

由降落水中

动作灵活.滑道不允许有任何

影响使用性能的变形与损伤

自由降放艇静

载试验

2.2倍安全

工作负载

纵倾 10,

横倾 200

模拟艇置在滑道的存放位置，持

续 5min

滑道不允许有任何影响使用性

能的变形与损伤

回收艇试验
最大 回收 负

载
正浮

将无载吊臂从满舷内转至满舷

外，放下吊钩，从水中吊起试验负

载，并将其回收到存放处

工作可靠，无故障，未引起任何

损坏迹象

有控制降放轻

载艇试验

最轻降放负

载
正浮

用吊臂将试验负载从满舷内转出

至满舷外，然后有控制地降落水

中

降放顺利 ，无故障

有控制降放满

载艇试验

安全工作负

载
正浮

用吊臂将试验负载从满舷内转出

到满舷外，然后有控制地降落水

中

动作灵活.零部件无损坏

有控制降放艇

动载试验

1.1倍安全

工作负载
正浮

用吊竹将试验负载从满舷内转出

至满舷外，然后有控制地降落水

中，中途可突然停放 2次

吊臂与滑道不允许有任何影响

使用性能的变形与损伤

有控制降放艇

静载试验

2.2倍安全

工作负载
正浮

吊臂在满舷外位置，挂上试验负

载，持续 Smin,

吊臂与滑道不允许有任何影响

使用性能的变形与损伤

5.5 其他试验

    对于一些结构特殊的自由降放装置尚须做下列试验。

5.5.1 有液压倒出系统的自由降放装置，则系统中的液压件应做1. 5倍设计压力试验。

5. 5.2 如滑道为可调节型，则应进行试验验证，当滑道上存放一艘重量为1.2倍安全工作负载的模拟

艇，滑道仍能满意地调节。

5.5.3 绞车若配有手动装置，则应在试验中进行手动与电动之间联锁和手动与降放之间联锁的试验验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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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验规则

6.， 型式试验

6.，，1 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

    a)新产品试制或老产品转产;
    b)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每隔4年周期性进行一次;

    d)出厂试验结果和型式试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6.1.2 型式试验检验项目根据结构型式按表2、表3、表4、表5要求进行检验。

62 出厂试验

6.2.1 每台自由降放装置出厂前必须进行出厂试验.

6.2.2 出厂试验检验项目:

    a)按表2序号1,2,4,5项进行检验;

    b)按表3序号2项进行检验;

    c)按表4序号2项进行检验;
    d)按表5序号1,3,4,5,6,9项进行检验。

6.3 装船试验

6.3， 产品装船后应进行外观检查与装船试验。

6.3.2 装船试验检验项目按表5序号1,2项(船舶处于正浮状态)和表5序号6,7,8项进行检验。

了 标志

    每台验收合格的自由降放装置应具有下列标志:

    。)产品名称;
    b)产品型号;

    c)所配置的救生艇型号(或规格);

    d)制造厂名称;

    e)制造日期与编号;

    f)安全工作负载(也应打印在悬挂零件本体上);

    9)最大回收负载;

    h)最轻降放负载;

    1)总重 ;

    J)船检标记。

包装、运输和贮存

  各大型结构件用撑材夹固后分别捆扎运输，其上需特别保护的部分或零部件，应进行局部包扎或

卸下装箱。

8.2 纹车油封后装箱，避免箱内机件相互碰撞，注意电气部分防潮，包装箱不可倒置运轴。

8.3 贮存在干燥场所，各构件搁放平稳，防止相互堆压造成变形，存放一年后重新检查包装和油封。


